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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新規範

教育部於113年3月27日來函說

明 ,服務學習課程應依大學法

施行細則規定,以授課滿18小

時為1學分,並由教師實際在場

授課,授課時間應與其他課程

相同。

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倘非課程

而係活動，則不應強制學生參

加或設定為畢業門檻。

本校調整方向

刪除服務學習必修0學分(一)、

(二)、(三)的畢業門檻規定,

由各開課單位決定是否開設

服務學習課程，並自訂學分

數(惟不可開設0學分課程)，

可自訂選修或必修。

https://cid-acad.ncku.edu.tw/var/file/42/1042/img/385/625244828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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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對象：服務學習課程新制度擬從114學年度起適用於
大一入學新生。



114學年起，不再開設服務學習(一)、(二)之0學分課程，(三)在114學年尚
需為113學年入學生升到二年級而開。未修完前項課程舊生，可以下列方式
申請免修或抵免：
1.志工服務 (從事志工、志願服務免修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，學系自訂規定如：材料系、都計系)
2.修習服務學習(三)亦可抵免服務學習(一)或(二)
3.修習具服務學習內涵之通識課程
4.修習具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
5.修習服務學習(新制)課程
6.過渡期間，可為舊制學生開設服務學習(三)0學分課程，提供補修與抵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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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措施： 113學年度及先前入學學生，包含轉入二年級以上學
生、復學生, 適用原服務學習課程規定。

(選修基礎或專業服務學習課程免修服務學
習課程申請表)

(修習服務學習(三)抵免服務學習(一)
或(二) 申請表)

https://cid-acad.ncku.edu.tw/var/file/42/1042/img/728/234201526.docx
https://www.mse.ncku.edu.tw/userfiles/files/1294_file_1.pdf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UDPClnNG_Tv6ulnB6UnfVZCEbZcHUPjB/view
https://course.ncku.edu.tw/index.php?c=qry11215&i=AmoAMQk6UD4BKgEhAmkPPQ8wV3UFM1V3VTECOVBrUzYLNVFhVDwBJgQ5BjYLMgVxDDoJfQgyVTBXPAA2B2hQLgJiATBXYFc4VmcFbFc3UGkCfFEiVjNUZQBqBGwCIVFyWjBRIldyBjtXMwVhBGsGNVJmCS1YNwZrBDsHZ1QjAT8CeAAxCT9QPgFzAQsCcQ83D3dXKgUpVW9VOwJqUHNTcQsmUWtUZgFvBDIGPQtzBToMYwlvCDJVOFc8ADcHaVAoAngBMFdhVzlWJAUxVyRQaAJlUWtWOVRvACI=
https://course.ncku.edu.tw/index.php?c=qry11215&i=AmoAMQk6UD4BKgEhAmkPPQ8wV3UFM1V3VTECOVBrUzYLNVFhVDwBJgQ5BjYLMgVxDDoJfQgyVTBXPAA2B2hQLgJiATBXYFc4VmcFbFc3UGkCfFEiVjNUZQBqBGwCIVFyWjBRIldyBjtXMwVhBGsGNVJmCS1YNwZrBDsHZ1QjAT8CeAAxCT9QPgFzAQsCcQ83D3dXKgUpVW9VOwJqUHNTcQsmUWtUZgFvBDIGPQtzBToMYwlvCDJVOFc8ADcHaVAoAngBMFdhVzlWJAUxVyRQaAJlUWtWOVRvACI=
https://cid-acad.ncku.edu.tw/var/file/42/1042/img/728/103271663.doc
https://service-learning.ncku.edu.tw/var/file/56/1056/img/158771003.doc
https://service-learning.ncku.edu.tw/var/file/56/1056/img/796758768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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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系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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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類:基礎服務學習課程

以建立服務理念為主，並含實務、實作課程設計。

(例如：教學單位或行政單位開設1學分之服務學習課程)

B類:專業服務學習課程

以專業或通識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實務、實作。



行政單位開設新制服務學習課程規定

行政單位開設基
礎服務學習課程

類型

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
審查，通過始得開課，
申請經費者加填經費預
算表

學生選課前先以學分
承認徵詢表，確認所
屬學系是否認列為外
系選修?

學分要求：
每門課程至少開設1學分,上課時數以授滿18小時為1學分 ， 內
含實際服務時數8小時(1學分以上課程，實際服務時數依比例
增加)。



教學單位開設新制服務學習課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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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認
開
課
類
型

基礎服務
學習課程

專業服務
學習課程

申請補助，
送服務學習
課程推動小
組審核

教學單位課程
委員會審查

不須經費，
送服務學習
課程推動小
組備查

如為他系課
程，學生選
課前請先以
學分承認徵
詢表，確認
所屬學系是
否認列為外
系選修?



教學單位開設新制服務學習課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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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分要求：
每門課程至少開設1學分,上課時數以授滿18小時為1學分 ，
內含實際服務時數8小時(1學分以上課程，實際服務時數依
比例增加)。

備註：
所屬學生選修其他教學或行政單位開設之服務學習課程，
是否納入畢業學分，由各教學單位自訂。



報 告 完 畢
敬 請 指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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